
彰化縣政府辦理「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社會處社會工作及救助科 承辦人(分機) 陳慧勳（2261） 

業務項目 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 

法令依據 
國民年金法第十二條、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條、

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之一及第五條之三。 

表單文件 

項目 名稱 填報人 紙本或電子檔 

1 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申請表 申請人 ■紙本 □電子檔 

2 切結書 申請人 ■紙本 □電子檔 

3 申復書 申請人 ■紙本 □電子檔 

4 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審核表 服務員 ■紙本 □電子檔 

作業步驟 

作業程序 作業期程 權責人員 

1. 申請人備齊印章、身分證等相關證明文

件至戶籍地公所辦理。 
隨時 申請人 

2. 公所服務員審閱申請人所附各項證明文

件並將資料登錄系統。如有缺件應通知

申請人補件。 

當日 服務員 

3. 公所服務員於系統帶入全家人口之戶政

資料，由系統轉出申請案件送財稅資料

中心查調相關人口之稅籍及財稅資料，

俟系統匯入查調結果，如有認列綜合所

得稅納稅義務人須納入全家人口時，再

次進行財稅查調。 

15日~ 

21日 
服務員 

4. 案件由公所進行初審及複審後，提供複

審名冊函送縣府核定。 
3日 服務員 

5. 縣府抽查案件，確認審核無誤後，以核

定名冊函復公所。 
3日 督導員 

6. 公所寄發核定通知書通知申請人審核結

果與行政救濟方式。申請人若不服核定

結果得於 30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向公所

提出申復或訴願，由公所轉呈縣府。 

3日 服務員 

6.1.申復：公所將申復案函送縣府，縣府檢

視該申請是否有審核錯誤之情形，並依

新事證或補正資料重新審核資格後，函

請公所通知民眾申復結果。 

7日 督導員 

6.2.訴願：申請人之訴願書由縣府轉呈衛生

福利部，縣府填具訴願答辯書，並將相

關審核資料影本送衛生福利部。 

7日 督導員 

7. 系統公司由系統擷取補助名單報送媒體

檔給勞保局以供製作繳款單。 
每月10日 系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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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勞保局擷取補助類別名單，依媒體資料

製作繳款單。 
每 2個月 勞保局 

注意事項 

1.國民年金保險一般被保險人得依規定申請所得未達一定標準之認定。 

2.審查標準: 

  (1)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倍者，符合自付保 

     費 30%。 

  (2)家庭總收入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 

     生活費 2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倍者， 

     自付百分之四十五，符合自付保費 45%。 

3.依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本法第十二條第二款所定家庭總  

  收入，準用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一至第五條之三規定計算之；最低生活費，  

  準用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之數額。」 

4.依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應計算全家人口範圍，除被保險人 

  外，包括下列人員: 

  (1)配偶。 

  (2)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 

  (3)同一戶籍之其他直系血親。 

  (4)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5.其他相關檢附資料：居留證影本、服役證明影本、學生證影本、服役羈押

拘禁證明影本、失蹤協尋報案單影本、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重大傷病證明、

公立醫療機構或評鑑合格醫院開立之最近一個月內診斷證明書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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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縣府社會處核定 

2.申復作業 

提出申復或

訴願 

法令依據： 

國民年金法 

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 

1.申請人如不服核定結果應

於 30日內檢具下列資料向

戶籍地公所提出申復： 

(1)申復書 

(2)佐證資料 

2.訴願人檢附訴願書，縣府

轉呈衛生福利部 

資料不齊 

 
符合 不符合 

申請人備齊文件

向公所提出申請 

申請人應備文件： 

1. 申請人身分證、印

章、戶口名簿 

2. 相關證明文件：學生

證、重大傷病證明、

居留證、服役證明、

在監證明等 

結案 

鄉鎮市公所國保服務員 

1. 請申請人填寫申請書 

2. 申請案之附件資料上

傳系統 

3. 確認人口資料並查調

財稅資料 

縣府函復公所核定結果 

公所通知申請人核定結果 

資

料

不

齊 
公所初審及複審造冊 

1.由申辦當月起減免

相關費用 

2.每兩年進行案件清

查作業 

1.系統公司報送補助

媒體資料給勞保局 

2.勞保局製作繳款單 
補助資格 


